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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猪场生物安全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2026 年 2 月，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发布《规模化猪场生物安全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立项通知,开展团

体标准的编制工作。

二、项目背景

1.目的

本标准旨在系统规定规模化猪场生物安全管理的技术要求、操作规范和评价依据，明确猪场在选址布

局、设施配置、人员车辆管理、清洗消毒、有害生物防控、废弃物处理、监测追溯等全链条、全要素的技

术准则。其核心目的是为猪场构建科学、有效、可执行的生物安全体系提供统一的技术指导，实现对外阻

断病原传入、对内防止疫病扩散的防控目标，从而保障猪群健康，提升生产效益，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2.意义

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填补我国规模化猪场系统性生物安全技术标准的空白，有效解决当前行业因

管理标准不一、操作随意性强而导致的生物安全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通过推广标准化的管理体系，能够

显著提升猪场对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能力，减少因疫病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有利于推动养

殖行业向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并为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

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3.必要性

制定《规模化猪场生物安全技术规范》团体标准，是应对当前养殖业疫病防控严峻挑战、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和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迫切需求，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业管理缺乏统一规范，亟待标准化引领。

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快速提升，但生物安全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行业内普遍存在“重治疗、轻预

防，重硬件、轻管理”的现象。许多猪场在生物安全实践中，依赖于经验式、碎片化的措施，缺乏系统性

的技术标准作为依据。在关键环节如场址选择、功能区布局、洗消流程、人员管控等方面，不同企业、不

同地区做法各异，甚至存在明显漏洞，导致整体防控效能低下。本标准通过整合行业最佳实践，形成一套

完整、统一、可操作的技术规范，将为猪场构建科学、高效的生物安全体系提供权威指引，有效解决行业

“无标可依”、“有标不依”或“标准不一”的乱象。

（2）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严峻，技术支撑需求紧迫。

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对我国生猪产业构成了持续威胁，其传播途径复杂，防控难度大。实践证明，

构建严密的生物安全体系是防控此类疫病的根本性策略。然而，现有的一些技术指南多为原则性、应急性

文件，缺乏覆盖猪场全链条、全要素、常态化的精细化管理要求。行业亟需一部能够系统指导猪场日常运

营中每个环节、每个风险点进行标准化防控的技术准则。本标准的制定，正是响应这一紧迫需求，将疫情

防控的宏观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落地、可检查的微观操作规范，为猪场筑牢疫病防控的“铜墙铁壁”提供

坚实的技术支撑。

（3）适应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内在要求。

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以及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生猪产业正朝

着绿色、高效、优质的方向高质量发展。标准化、精细化的生物安全管理，不仅是防控疫病的手段，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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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养殖成本（减少兽药使用、降低死淘率）、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猪群健康度、优化生产指标）、保障

猪肉品质、履行环保责任的核心基础。制定和实施本标准，有助于推动猪场从传统的粗放式管理向现代化

的精准管理转型，提升整个产业链的韧性和核心竞争力，是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

（4）弥补现有标准体系空白，实现协调配套的重要举措。

目前我国虽有《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法律法规，以及 GB/T 17824（猪场建设）、GB 18596（污

染物排放）等相关标准，但尚未出台一部专门针对规模化猪场生物安全管理全过程的综合性技术标准。现

有标准或侧重于建设，或侧重于环保，或侧重于单一环节，未能形成对生物安全“人、车、物、料、猪”

全方位、全流程管理的系统规定。本标准旨在填补这一空白，与现有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有机衔接、协同

配套，共同构成指导我国规模化养猪业健康发展的完整标准链条。

（5）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规范行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

近年来，智能监控、洗消烘干设备、新型消毒剂、无害化处理技术等不断涌现。然而，新技术的应用

同样需要规范的指导，以确保其效果和安全性。本标准在吸收传统有效做法的基础上，也融入了经过验证

的新技术、新设备应用要求，为行业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提供了标准化接口。同时，统一的规范有助于建

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企业将竞争焦点从价格战转向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遏制因不规范、低成

本运营带来的疫病传播风险和环境污染，促进整个行业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综上，制定《规模化猪场生物安全技术规范》团体标准，是应对疫病风险、解决行业痛点、引导产业

升级、完善标准体系、促进技术进步的必然选择，具有显著的时代性、紧迫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起草单位和主要工作成员及其所作工作

1.起草单位

本文件由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唐山市丰南区岔河动物防疫站、泰兴市古溪镇畜牧兽医站、广西水产畜牧学校、平邑县畜牧

发展促进中心、澄城县畜牧发展中心、永丰县农业农村局、河北省景县农业农村局、阿尔山市农牧技术推

广中心、献县农业农村局、南宫市农业农村局、皮县农业农村局、古浪县泗水镇人民政府等共同起草。

2.主要工作成员及其所做工作

本文件主要工作及工作职责见表1。

表1 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

起草单位 工作职责

唐山市丰南区岔河动物防疫站、泰兴市古溪镇

畜牧兽医站、广西水产畜牧学校、平邑县畜牧

发展促进中心、澄城县畜牧发展中心、永丰县

农业农村局、河北省景县农业农村局、阿尔山

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献县农业农村局、南宫

市农业农村局、皮县农业农村局、古浪县泗水

镇人民政府.

项目主编单位主编人员，负责标准制定的统筹规划与安

排，标准内容和试验方案编制与确定，标准水平的把握

及标准编制运行的组织协调。人员中包括了本项标准行

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四、标准的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结合我国目前的行业现状，

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及相关要求编制。

五、标准编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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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标准调研

系统梳理国内外规模猪场养殖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团体标准，调研行业现状、新技术应用情况

及实际需求，形成调研分析报告。

5.2. 标准立项

基于调研结果明确标准编制范围、核心技术内容及预期目标，提交立项申请及相关材料，经团体标准

管理机构审核通过后正式立项。

5.3 形成标准草案

组建标准起草工作组，结合调研成果与行业实践，按照 GB/T 1.1 要求搭建标准框架，细化各章节技

术指标与操作规范，完成标准草案初稿并内部研讨修改。

5.4 征求意见阶段

通过行业协会、线上平台等渠道向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科研院校、养殖企业、行业协会等相关单

位及专家征求意见，梳理汇总反馈建议，对草案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5.5 标准送审

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意见汇总处理表等材料报送团体标准审查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会议审查

或函审，根据审查意见进一步修改形成送审稿。

5.6标准报批

完善送审稿相关材料，按规定流程报送团体标准管理机构，经审核确认符合发布要求后，办理报批手

续，确定标准发布编号、实施日期并正式发布。

六、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 技术依据与验证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并非基于单一项目的实验数据，而是系统集成了近年来我国在抗击非洲猪瘟等重大

动物疫病过程中，行业公认且广泛验证有效的生物安全最佳实践与管理技术。标准中的关键参数（如隔离

距离、洗消温度与时间、静置时长等）均来源于科学文献、行业指南及大量成功猪场的实践经验总结，并

在多家起草单位所服务的规模化猪场中得到了长期应用与效果验证，证实其对于阻断病原传播、维持猪场

健康是科学且有效的。

2. 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推广实施后，预计将带来显著的技术经济优势：

降低疫病风险：通过建立标准化的生物安全屏障和管理流程，可大幅降低重大动物疫病传入和场内暴

发的概率。

减少经济损失：有效的生物安全体系能直接减少因疫病导致的猪只死亡、淘汰、生产性能下降等损失，

同时减少在疫情处置上的巨额投入。

优化养殖成本：精准、科学的防控可减少盲目、过度的消毒和兽药使用，降低养殖成本。健康猪群的

生产效率更高，饲料转化率更优。

提升管理效率：标准化的操作程序（SOP）有助于提高员工执行力，减少管理漏洞，使生物安全管理

从经验化走向规范化、流程化。

3. 预期的经济效益

全面实施本标准，预计可使规模化猪场的重大动物疫病发生率显著下降，平均每头出栏猪的疫病相关

成本（包括兽药、疫苗、死淘损失等）可降低10%-20%。对于一个万头猪场，年均可能减少数十万至上百

万元的经济损失。行业整体实施后，将极大增强我国生猪产业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4.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保障生猪稳定供应，维护“菜篮子”产品价格稳定。提升动物疫病防控水平，保障养殖从

业者生计和公共卫生安全。推动养殖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生态效益：规范化的废弃物（粪污、病死动物、医疗垃圾）无害化处理要求，有助于减少养殖面源污

染，保护水土环境。科学用药和消毒指导，可降低药物和化学制剂对环境的残留压力。促进养殖与环境的

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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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无。

八、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

原因

无。本文件自主制定。

九、标准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规模化猪场生物安全的总则、选址、规划和布局、设施与设备配置要求、生物安全管理

要求、监测、预警与记录等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设计年出栏商品肉猪5000头及以上或设计存栏能繁母猪300头及以上的规模化商品猪场

的生物安全管理全过程。年出栏量或存栏量低于上述规模的其他养猪场（户），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本标

准执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17824.1 规模猪场建设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8635 动物防疫 基本术语

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1167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

NY/T 3075 畜禽养殖场消毒技术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农医发〔2017〕25号）

3.术语和定义

对“生物安全”、“净区/灰区/污区”、“风险物品”等10个关键术语进行了界定。

4.总则

提出了生物安全管理的7项基本原则和建立文件化管理体系的总体要求。

5.选址、规划和布局

规定了场址选择的环境要求、功能区划分与布局原则、标识系统设置等。

6.设施与设备配置要求

详细规定了围墙、出入口、淋浴间、车辆洗消中心、物资消毒间、隔离舍、无害化处理设施等关键硬

件设施的技术配置标准。

7.生物安全管理要求

系统规范了人员、车辆、物资、猪群、饲料饮水、清洗消毒、有害生物防控、废弃物管理等八大方面

的具体操作程序和管理制度。其中，7.6.1.7和7.7.3.4分别引用了附录A和附录B。

8.监测、预警与记录

规定了日常巡查、疫病与环境监测、疫情预警应急响应以及记录档案管理的要求。

附录A（资料性）

提供了猪舍终末消毒、车辆洗消等推荐操作程序示例及消毒剂轮换建议。

附录B（资料性）

提供了鼠、蝇、蚊等常见有害生物的具体防控技术措施指南。

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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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的制定过程等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十一、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二、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三、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由于本文件首次制定，没有特殊要求。

十四、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团体标准工作组

202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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